
通讯事务管理局(「通讯局」)处理的投诉(于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七日公布) 

 

通讯局已审理以下投诉个案︰  

 

1.  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无线」)播放的「维特健灵五色灵芝」电视广告  

2.  凤凰卫视有限公司(「凤凰卫视」)播放的电视节目「凤凰早班车」  

 

通讯局亦复核了通讯事务总监 (「总监」)就两宗投诉个案所作的决定。   

 

 

通讯局经考虑广播投诉委员会的建议，决定：  

 

1.  就「维特健灵五色灵芝」电视广告的投诉向无线发出劝谕；  

2.  有关电视节目「凤凰早班车」的投诉理据不足；以及  

3.  维持总监就投诉个案作出的裁决。详情载于附录。  

 

 

 

 

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七日  

  



个案一：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一日晚上七时三十一分在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无线）翡翠台播放的「维特健灵五色灵芝」电视广告  

 

一名公众人士投诉上述广告，指该广告以优惠和礼品鼓励观众滥用药

物，不适合播放。  
 
 

通讯事务管理局（通讯局）的调查结果  

 

通讯局按既定程序，详细审视了投诉个案的细节及无线提交的陈述。通

讯局考虑了个案的相关资料，包括以下各点：  

 

个案的细节  

 

(a)  投诉所指的灵芝产品广告中提到「每朝两粒」，以及荧幕下方显示

「需配合均衡饮食」。该广告最后显示两盒该产品的图像和另外三

件物品，同时画面显示「送」字和「买孖装送」宣传语句；  

 

(b)  有关产品已根据《中医药条例》（第549章）注册为中成药；以及  

 

(c)  无线的陈述指有关产品不应被视为药品，理由是《电视通用业务守

则  —  广告标准》（《电视广告守则》）中规定药品的定义不包括

中成药。另外，广告清楚说明有关产品是可每日服用的保健食品而

非用于治疗或预防特定疾病的药物。因此，广告内有关优惠的事实

提述是可以接受的。  

 

《电视广告守则》中的相关条文 1 

 

(a)  第6章第8段  —  「药品」一词，指任何药剂、医疗或预防药物，不

论是成药、专利药品或声称有天然疗效的食品；  

 

(b)  第6章第14段  —  广告不得直接或间接鼓励观众不加选择地、不必要

地或过量地使用任何药品或治疗方法；以及  

 

(c)  第6章第20段  —  凡有关药品及治疗方法的广告，内容均不得提及有

奖游戏或任何推销计划，例如馈赠礼品、给予优惠或送赠样本等。  
 

 

 

                                                 
1  通讯局于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刊宪修订电视及电台节目及广告标准业务守则并

于同日生效。上述的《电视广告守则》相关条文在投诉所指的广告播放时（即二零

二三年五月十一日）仍然适用。  



通讯局的审议  

 

通讯局考虑了个案的相关资料，包括无线的陈述，认为︰  

 

(a)  《电视广告守则》中「成药」一词属一般笼统和广义的用词，可以

理解为所有中西成药。因此，通讯局有合理理由认为有关注册中成

药产品应被视之为药品；  

 

(b)  由于有关产品／中成药应该符合《电视广告守则》中订明药品的定

义，加上无线承认该广告含优惠的事实提述，明显违反《电视广告

守则》第6章第20段的规定；以及  

 

(c)  由于该广告清楚说明服用有关产品的建议份量，没有足够证据显示

该广告鼓励观众过量服用药品。  
 
 

裁决  

 

鉴于上述情况，通讯局认为该药品广告提及给予优惠的投诉成立。经考

虑个案的具体事实和情况，以及其他相关因素，通讯局决定向无线发出

劝谕，敦促它严格遵守《电视广告守则》中的相关条文。  

 

 

个案二：二零二四年一月六日上午八时三十分至九时在凤凰卫视有限公

司（凤凰卫视）凤凰卫视中文台及凤凰卫视资讯台播放的电视节目《凤

凰早班车》  

 

一名公众人士投诉上述节目，指节目在报道二零二四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选举（选举）时展示所谓「中华民国国旗」，侵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及领

土完整。  

 

 

通讯事务管理局（通讯局）的调查结果   

 

通讯局按既定程序，详细审视了投诉个案的细节及凤凰卫视提交的陈

述。通讯局考虑了个案的相关资料，包括以下各点：  

 

个案的细节  

 

(a)  被投诉的节目属凤凰卫视的非本地电视节目服务，该持牌服务并非

以香港为主要目标市场。有关新闻报道选举的某候选人所举行的竞



选集会，集会片段取自台湾某新闻机构，当中可见「青天白日满地

红」旗帜，而凤凰卫视已对片段中的部分画面作模糊化处理；以及  

 

(b)  凤凰卫视的呈述包括，该则新闻旨在向观众传达属于重大新闻事件

的选举情况，凤凰卫视已使用电脑效果遮蔽片段中的部分内容。  

 

《电视通用业务守则   —  节目标准》中的相关条文  

 

(a)  第 3 章第 3 段  —  持牌人不得播放任何可能或相当可能煽动任何危

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活动，或包含任何不利于国家安全等的内容的

节目。  

 

 

通讯局的审议  

 

通讯局考虑了个案的相关资料，包括凤凰卫视的陈述，认为：  

 

(a)  凤凰卫视在报道选举时，有需要在以事实和客观报道令观众知悉选

举，以及谨慎展示内容以避免播放会使观众误以为台湾是主权国家

两者间取得平衡。整体而言，在该事实报道的背景中出现有关画

面，符合内容所需；  

 

(b)  整个报道使用不偏不倚的语言陈述事实，当中并无具挑衅性的言

辞，也没有认同或影响观众接受任何特定的政治立场；以及  

 

(c)  没有充分证据显示被投诉的节目违反相关条文。  

 

 

裁决  

 

鉴于上述情况，通讯局认为投诉理据不足。  

 

 

 



附录  
 

通讯事务管理局复核通讯事务总监决定的投诉个案  
 

标题  播放频道  播放日期  主要投诉  

内容  

维持原有

决定  

电台节目「杏林

茶」  

雷霆 881 商业

一台  

25.3.2024 内容不当  理据不足  

电视节目「新闻报

道」  

无线新闻台  19.5.2024 令人厌恶的素

材 

理据不足  

 


